
 

 

 
 
 
 

香港復康聯盟對平等機會委員會 
《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之回應及建議 

香港復康聯盟 (下稱“康盟”) 一直本著“均等機會﹑全面參與”之目標為不

同類別之殘疾人士爭取應有的權益，包括促使環境通道等無障礙設施的落實，對於

平機會《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本會之回應及建議如

下： 

1.  雖然平機會是次調查只針對 60 座公眾可進入／使用設施的處所作調查，但已

能扼要地反映香港無障礙設施的整體情況仍未能令人滿意，即使是 1997 年後落

成的處所，仍對殘疾人士造成不少障礙。政府有責任主動改善其建築物的無障礙

設施，以作模範及促使社會落實無障礙環境、關注社會共融的重要性。 
惟現今政府處所卻仍有不少通道障礙，又無法例監管其處所必須提供無障礙設

施，難有說服力去推動私人建築物作出改善。本會欣賞政府將於各政策局及部門

委任一名無障礙統籌經理統籌無障礙事宜，並增設一名無障礙主任於政府場地進

行定期檢查無障礙設施。期望政府提出承諾之餘，會儘快以行動改善政府建築物

以符合《設計手冊 2008》標準，甚至採用高於標準的設計，以作市民模範及方

便更多殘疾人士前往使用。 

2.  調查結果亦反映香港法例監管無障礙設施的成效有限。第一，雖然屋宇署早於

1984 年出版《設計手冊》，及於 1997 及 2008 年作出修訂，惟每次修訂只能監管

《設計手冊》推出後落成的建築物，舊有建築物並沒有設追溯期，故現今法例不

能強制所有舊有建築物符合《設計手冊 2008》標準。第二，《建築物條例》及其

附屬法例以及《設計手冊》的規定都不適用於政府及房委會的建築物，這明顯是

不合理的做法，因此，康盟支持當局修例，取消政府及房委會的豁免，並納入條

例監管。 

3.  康盟自 1992 年成立至今，一直協助殘疾人士爭取改善地區環境的無障礙設施，

每年平均處理接近 80 多個的投訴個案。綜合過去經驗，發現即使殘疾人士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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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殘疾歧視條例》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投訴，但答辯一方往往提出多個不合

情理的困難作藉口，最後和解不成功，殘疾人士只可循民事訴訟爭取，由司法判

斷答辯一方所提的 “不合情理的困難” 是否合理。面對複雜又昂貴的法律程序，

殘疾人士實難以負擔而選擇放棄爭取有關權益。以下例子正反映，實現人人共享

無障礙環境存在之困難，與及平機會於有限權責下處理歧視個案仍有束手無策之

處。 

【樂富匯富坊頂層平台花園】個案 

 樂富及橫頭磡邨由 2009 年始進行了多項屋邨改善工程，其中更在食肆頂

層（匯富坊）設計平台花園供區內居民使用。很可惜，平台花園只提供樓

梯，一些長者及殘疾人士等根本無法前往，完全違反通用設計概念。有見

及此，本會於工程進行期間，已多次要求增設斜道或升降機，惟工程公司

強詞奪理，表示只對平台花園進行美化工程及將部份地方改為機房，加上

房屋署審批圖則時亦沒有要求要加設其他通道或設施，故拒絕本會建議。 
為此，本會曾向平機會作出投訴，惟答辯一方提出更多“不合情理的困

難”的免責辯護，例如工程金額、保養維修費用、日後之真正使用量、殘

疾人士可使用鄰近之設施等等。辯方更表示，此無障礙工程涉及政府土

地，認為技術上是不可行。 

上述個案，最終亦不能成功調解，而長者、行動不便人士或使用嬰兒手推車的

家長及至今亦不能前往此公眾設施。由此可見，民間團體及殘疾人士在調解機

制下處於一個被動角色，似乎無障礙改善工程往往只取決於管理公司是否積極

配合。因此，若政府在政策上加以協助，在部門協調下促使建築物合理地改善

通道及設施，相信在建設無障礙環境上更具效率。 

4.  因此，康盟同意調查報告內提及的建議措施，包括透過立法，制定整體策略及

定出具體時間表進行改善工程，並於進行改善工程前應諮詢持份者的意見等，以

建立一套合理的監察制度及違法罰則，確保屋宇署《設計手冊》能確實地執行於

各公眾可進入／使用設施的處所，並促使舊有建築物於合理權限內進行改善工

程，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環境及促進通用設計概念主流化。 

誠盼福利事務委員會及平機會考慮上述意見，以確保殘疾人士能與一般市民一

樣，能有尊嚴、獨立及平等地使用無障礙設施，共建一個共融的社會。如有任何查



 

 

詢，歡迎致電 2337 0826 與本會職員陳婉珊女士聯絡。 

香港復康聯盟 
2011 年 1 月 22 日 


